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发布
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
重庆市江津区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简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
理补贴工作流程的通知

津民政发〔2021〕39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按照《民政部办公厅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两

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21〕2

号）和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健全完善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长效工

作机制的紧急通知》（渝民〔2021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我区

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为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，提高行政效率，

切实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对简化我区残疾人

两项补贴制度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合简化认定程序

（一）线下直接认定程序

1.纳入低保的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残疾人，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直接认定该残疾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，其中一

级或二级残疾人经比对核实该残疾人没有领取其他福利性护理

补贴的，直接认定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，不需要再单独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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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残疾人家庭向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申请低保救助，并核定残疾等级信息与中国残疾人证系统

信息一致的，经核实符合条件的可一并纳入残疾人两项补贴。

3.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对象因残疾等级、持证状态、有效

期等发生变化，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通过低保信息系统、

中国残疾人证系统比对，其信息数据一致的，按照现有残疾人证

状态直接认定相应的残疾人两项补贴，不需要单独申请和认定。

4.没有纳入低保的重度残疾人申请护理补贴，区民政局、区

残联提取全区应享未享护理补贴的重度残疾人，并将数据反馈给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核实

符合条件的直接录入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，只需对象提

供邮政存折复印件即可。

（二）线上申请认定程序

没有纳入低保的残疾人本人或者委托人，可下载“最江津

APP 或重庆市政府 APP”，点击“渝快办”，在“民政服务”栏，

找到“残疾人两项补贴申领”栏目，点击进入申请平台。输入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电话、所属乡镇街道等信息，系统会自动

判断信息是否准确有效，根据系统指引，提交在线申请材料，完

成申请。凡在线申请并成功办理完毕的，不再需要线下提供申请

资料。

二、整合简化停发程序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实时报送有相应变化的两项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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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名单给区民政局、区残联，并结合每月由区民政局、区残联

提供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，及时在全国残疾人两

项补贴信息系统做停发程序，不需要再提交纸质材料。

三、压缩办理时限

残疾人两项补贴审核审定手续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办结。有疑问或有异议需要组织再次调查核实的，

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作出审定决定。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按月

发放，由区财政局根据区民政局会同区残联提供的花名册通

过代理金融机构及时打卡发放。

四、强化个人报告

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残疾人情况无变化的，残疾人及其家

庭成员或监护人应当以 6 个月为周期向其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报告。享受两项补贴的残疾人发生死亡或被宣告死亡、被宣告失

踪或失踪满一年、户口迁出本区范围、残疾人证过期失效等情况

变化，残疾人或其家庭成员（监护人）须在发生变化的次月前向

其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报告。残疾人两项补贴被停止后需要重

新申请的，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认定，停止期间残疾人两项补

贴不予补发。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，骗取残疾人两项补

贴的，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责令该家庭退回；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无法追回的，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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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，持续深入推进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

优化服务”改革，把服务群众放在第一位，围绕便民、利民、惠

民，将转变服务方式、提高服务水平、提升行政效能有机结合，

加快建立规范有序、公开透明、便民高效的运作制度。

（二）宣传引导，营造氛围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要充分利用政（村）务公开、发放资料、政策咨询和媒体宣传等

多种有效方式，深入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宣传，做到政策

家喻户晓，使群众真正了解这些惠民政策相关内容及情况，知晓

有关工作的要求及申报程序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，认真履职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要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，健全监督检查长效机制，加强数据核查

比对，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应补尽补，应退尽退的动态管理，要

遵循实事求是、公平公正、严格程序的原则，对玩忽职守、徇私

舞弊、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组织不力、敷衍了事等行为将依规

进行查处，并对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报请有关部门实行严格责

任追究。本通知未明确的事项，按照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残联、

重庆市老龄委办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经济困难的

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〉〈重庆市贫困残疾人生

活补贴实施办法〉〈重庆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71 号），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残联、

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完善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

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》（渝民﹝2017﹞101 号），重庆市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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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重庆市残联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

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民发〔2017〕75 号）

和《重庆市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审定

管理规范》（渝民发〔2018〕3 号）等相关文件执行。
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 重庆市江津区残疾人联合会

2021 年 4 月 27 日


